
臺北考區 111 年國中教育會考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 

【考生服務隊】注意事項 

壹、 考前準備 

一、 先期整備部分： 

(一) 完成考生用餐規畫，向家長說明考生中午用餐以統一代訂為主，並掌握家長送餐及考生出外

用餐人數。 

(二) 檢整考生服務隊須攜帶之考生備品，備用口罩（考生數 10%，以因應未攜帶、過敏或汙損須

更換之情況）、備用應試文具等。 

二、 5月 18 至 19日： 

(一) 向考區試務會領取「服務人員證」，依分區時段領取（連絡電話：報名組 2553-1969轉 103、

123）。 

(二) 發放證件時，叮囑服務人員採實名制不得更換，進考場全程落實佩掛證件及攜帶「健康關懷

問卷」（每人每日填寫 1張遞交體溫量測站）。 

三、 5月 20 日： 

(一) 發放每位應試考生 2片口罩，叮嚀考生從進入考場起必須確實戴好口罩，非考試時段口罩仍

應全程佩戴。 

(二) 向考生宣導會考注意事項，並提醒考試當日分流入場時間。 

(三) 下午 3時至 5時認識考場環境，掌握體溫量測動線、試場位置、第二預備試場位置、家長送

餐區位置及考生服務隊休息區。 

貳、 考試期間 

一、 報到進場： 

(一) 服務人員進入考場時，必須將「服務人員證」佩掛於衣著明顯處，並於體溫量測站量體溫時，

同時繳交「健康關懷問卷」（每人每日填寫 1張）。 

(二) 各國中必須於 06：30 前，派遣 1 名服務人員至考場入口處，以協助處理所屬考生有准考證

遺失、毀損或未佩戴口罩之情事。 

(三) 分流報到時間請協助檢查所屬考生口罩佩戴及准考證，並適當管理秩序、引導體溫量測及前

往試場等。 

二、 准考證遺損： 

(一) 離考試開始時間 30分鐘以上： 

考生報到時若發現准考證遺失或毀損，請協助考場人員辨明為所屬考生，並偕同考生至試務中

心申辦補發（須備有身分證件及與報名時同式 2吋相片 1張）。 

(二) 已接近考試時間：（離考試開始時間 30分鐘以內） 

協助考場人員辨明為所屬考生後，帶至試場先行應試，俟考試休息時間再至試務中心辦理補發。 

三、 體溫過高或有感染疑慮考生： 



考生服務隊應給予適度關懷並協助聯繫家長，以及規劃中午送餐及後續考生服務事宜；惟考生

服務隊至「第二類備用試場」送餐時，必須確依規定穿著隔離衣。 

四、 中午用餐： 

(一) 各國中應事先掌握由家長送餐之考生，考生服務隊人員負責至家長送餐區協助取餐並送入考

場，以避免家長人潮群聚。 

(二) 12：05－ 

國中考生服務隊人員進入試場，對所屬考生發放便當及防疫用餐隔板，同時叮嚀用餐前先洗手，

用餐時落實架好隔板且不准交談。 

(三) 用餐期間－ 

國中考生服務隊人員負責加強巡查，據以掌握考生用餐狀況，並要求遵循防疫安全社交禮儀，

餐畢務必戴上口罩。 

(四) 12：40－ 

國中考生服務隊人員進入試場收餐盒及防疫用餐隔板，並配合考場回收作業。 

(五) 12：50－ 

考生(或國中考生服務隊)自行用酒精擦拭桌面。 

(六) 13：00－ 

考場學校服務隊人員完成清潔、消毒作業。 

五、 特別提醒：於 5/22英語閱讀科目考完後，同學原則上在原地等待英語聽力測驗，除了上廁所

外請避免到處遊走，另外國中學校考生服務隊師長切勿於休息等待英聽考試的時候，提供任

何食物、點心或飲料給考生食用，避免因飲食而脫下口罩造成防疫破口。 

六、 考試全程考生若有緊急特殊狀況，考生服務隊應協助聯繫家長及相關事務處理。 

  



             臺北考區 111 年國中教育會考健康關懷問卷 
     您好，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及確保 111年國中教育會考有關試務工作得以順利

進行，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頒布「『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因應指引公眾集會，請協助詳實填

寫下列資料，並詳細閱讀注意事項。 

一、基本資料 

1姓  名  

2身分證字號  

3現居地址  

4聯絡電話/手機  

二、出入境旅遊史與「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有關接觸史與症狀 

1最近 14天，有無出國？ □否：選取此答案請跳至 4□是：請續答 

2出國紀錄一 

(1)入境日期 111年＿＿＿＿月＿＿＿＿日 

(2)最近入境臺灣之來源地區  

(3)搭乘班機： ＿＿＿＿航空公司 班機編號＿＿＿＿＿ 

3出國紀錄二 

(1)入境日期 111年＿＿＿＿月＿＿＿＿日 

(2)最近入境臺灣之來源地區  

(3)搭乘班機： ＿＿＿＿航空公司 班機編號＿＿＿＿＿ 

4.最近 14天內是否出現以下症狀

（複選） 

□發燒（額溫≧37.5℃、耳溫≧38℃） 

□咳嗽           □喉嚨痛 

□呼吸道窘迫症狀（呼吸急促、呼吸困難） 

□流鼻水         □肌肉或關節酸痛 

□四肢無力       □嗅味覺異常 

□腹瀉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無 

5您身邊是否有其他 2人以上出現

上述類流感症狀 

□否   

□是 

6您或您家屬是否曾與感染「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病患有接觸？ 

□否   

□是 

7您是否為衛生主管機關列管之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自主健康

管理個案？ 

□否   

□是 

三、注意事項（請詳細閱讀） 

1維持手部清潔，保持經常洗手習慣，儘量不要用手直接碰觸眼睛、鼻子和嘴巴。 

2自主健康管理期間內，每日早/晚應各量體溫一次，並詳實記錄體溫及症狀，若有需要就

醫時，請主動提供給醫師參考。 

3倘若 14天內有發燒（額溫≧37.5℃、耳溫≧38℃）、咳嗽、喉嚨痛、呼吸道窘迫症狀、

流鼻水、肌肉或關節酸痛、嗅味覺異常、腹瀉等不適症狀，請立即佩戴口罩並儘速就醫。 

 此問卷調查之個人相關資料，僅提供政府衛生相關單位、教育部及 111年國中教

育會考試務工作需求使用。 

    本人已閱讀過以上之說明並且願意配合主辦單位各項防疫措施 

 

        簽名：＿＿＿＿＿＿＿＿＿      

                                       日期：中華民國 111年 5月＿＿日  



臺北考區 111 年國中教育會考國中考生服務隊人員申請表 
一、申請條件： 

僅限臺北考區試務會之集體報名國中學校所指派之業務承辦人員提出申請，各國中學校可派導

師、行政及家長志工或學生志工，擔任國中考生服務隊人員，人數以各國中學校本年度國九班

級數 2 倍加 10 人為限，若國九考生人數超過 500 人再外加 2 人，700 人再外加 4 人。(應完整

接種 3劑 covid 19疫苗且滿 14天；完整接種 2劑 covid 19疫苗且滿 14天者，應提供考前 48

小時內抗原快篩(含家用快篩)檢驗陰性證明；學生協助者應完整接種 2 劑 covid 19 疫苗且滿

14天；倘未完整接種 2劑 covid 19疫苗且滿 14天者，應提供考前 48小時內抗原快篩(含家用

快篩)檢驗陰性證明)。 

二、申請辦法： 

(一) 以臺北考區試務會之集體報名國中學校為單位，於 111年 5月 13日(五)12：00前向本考區

試務會提出本申請表，由國中學校業務承辦人員彙整名冊、將名冊電子檔及核章掃描 PDF檔寄

送至報名組吳淑絹主任( wusuchuan8@cyhs.tp.edu.tw)，(電話：2553-1969轉 103)。 

(二) 各國中學校業務承辦人員須於 111 年 5 月 18 日(三)至 5 月 19 日(四)向本考區試務會領取

各校「服務人員證」(依規劃時間另行通知)。 

三、發證說明： 

國中考生服務隊申請經考區試務會審核通過後，由考區試務會製發服務人員證，該證須經考區

試務會核章後始生效力。 

備註： 

一、考試當日，各國中學校服務隊人員應出具「服務人員證」並佩掛於服務人員衣著明顯處，俾利查

驗；另每位服務隊人員須備妥「健康關懷問卷」附件 6 (每人每日應填寫 1張)，於進入考場學

校體溫量測站時出示繳交該表及配合查驗。 

二、各國中學校考生服務隊人員應配合考場學校各項防疫措施(如佩戴口罩、量測體溫等)後，始得進

入考場學校。 

三、如各國中學校服務隊人員未攜帶服務人員證、未戴口罩或有發燒或健康關懷問卷內容有接觸史及

症狀疑慮者，一律不得進入考場學校。 

教育部 6碼   國中學校(全銜)  

業務承辦人 
職稱：       姓名：       緊急連絡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考生服務隊人數 110學年度國九班級數( 10 )*2+10+ 

滿

500(    ) 
=(  )人 

滿

700(    ) 

國中考生服務隊人員名冊_師長 

序號  身分證字號  姓名  

施打疫苗狀況(請打 v) 

完整接種 3劑 covid 19 疫

苗且滿 14天 

完整接種 2劑 covid 19 疫苗且滿 14天

者，應提供考前 48 小時內抗原快篩(含

家用快篩)檢驗陰性證明 

1       

2       

國中考生服務隊人員名冊_學生 

序號  身分證字號  姓名  

施打疫苗狀況(請打 v) 

完整接種 2劑 covid 19疫

苗且滿 14天；  

倘未完整接種 2劑 covid 19疫苗且滿 14

天者，應提供考前 48小時內抗原快篩

(含家用快篩)檢驗陰性證明 

18       

19       

(本表欄位不足請自行依人數需求增列；基於人員管制，如本名冊資料錯誤，將損及各校考生服務隊

附件 7 

mailto:(報名組吳淑絹主任wusuchuan8@cyhs.tp.edu.tw)，


進入考場人數) 

業務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臺北考區 111 年國中教育會考親友陪考申請表 
一、申請條件： 

僅限身心障礙、重大傷病、突發傷病或懷孕考生之家長得申請親友陪考服務，以 1人為限。

(應完整接種 3劑 covid 19疫苗且滿 14天；完整接種 2劑 covid 19疫苗且滿 14天者，應提

供考前 48小時內抗原快篩(含家用快篩)檢驗陰性證明) 

二、申請辦法： 

(一)符合申請陪考證之集體報名考生，應於 111年 5月 12日（四）17：00前填妥本申請表及 111年國

中教育會考健康關懷問卷附件 6，由就讀國民中學於 111年 5月 13日（五）12：00前將申請名冊

excel檔、申請名冊核章掃描 PDF檔及申請表 PDF檔寄送至本考區試務會特服組吳瑋庭組長

(m3010@cyhs.tp.edu.tw)，若有疑問請洽特服組黃素微主任(電話：2553-1969轉 161)。 

(二)符合申請陪考證之個別報名考生，應於 111年 5月 13日（五）12：00前填妥本申請表及 111

年國中教育會考健康關懷問卷附件 6，由考生家長或考生親自至考區試務會特服組提出申請(電

話：2553-1969轉 161)，並將申請名冊 excel檔、申請名冊核章掃描 PDF檔及申請表 PDF檔寄送

至本考區試務會特服組吳瑋庭組長(m3010@cyhs.tp.edu.tw)。 

(三) 突發傷病或懷孕考生之家長，請依本考區 111年國中教育會考簡章規範，於申請應考服務

時檢附本申請表及 111年國中教育會考健康關懷問卷附件 6，併同突發傷病或懷孕應考服務一

同申請。 

(四) 國中集報或個別申請者於 111年 5月 18日(三)至 5月 19日(四)向本考區試務會特服組領

取各校「陪考人員證」，請依規劃時間至本考區試務會領取(將另行通知)。 

三、 發證說明： 

(一) 陪考申請經考區試務會審核通過後，由考區試務會製發陪考證，該證須經考區試務會核章後始

生效力。 

(二) 符合申請陪考證之集體報名考生，陪考申請經考區試務會審核通過後，將製發陪考證，核章後

交由集體報名單位轉發予考生。 

(三) 符合申請陪考證之個別報名考生，陪考申請經考區試務會審核通過後，將製發陪考證，核章後

交予個別報名考生之家長或本人。 

備註： 

一、突發傷病或懷孕考生家長若不及於 111年 5月 13日（五）提出申請，或陪考證遺失者，請陪考

親友於考試當日經考場校門駐守人員同意後，親持考生准考證影本前往試務中心辦理陪考申

請；經考場主任指派人員審核通過後，始得製發陪考證，該證須經考場試務中心核章後始生效

力。 

二、進出考場，請務必出示陪考證；無陪考證者，不得進入考場。 

三、陪考期間，請務必隨身佩戴陪考證，以利考場試務人員查驗。 

四、其他規定詳如考區試務會所訂之試務工作因應措施。 

申請日期：111年 5月         日                  （粗框內申請者免填） 

申請資格  身心障礙   重大傷病  突發傷病  懷孕 

考生准考證號碼  

陪考親友 

身分證字號  姓名  

緊急連絡電話  

與考生關係 父   母   其他                       

施打疫苗狀況 

(請打 v) 

完整接種 3劑 covid 19疫苗且滿 14天者 

完整接種 2劑 covid 19疫苗且滿 14天者，應提供考

前 48小時內抗原快篩(含家用快篩)檢驗陰性證明 

                                               家長簽名： 
考生准考證影本請黏貼於次頁。        



考生准考證影本黏貼處 

 

陪考 

注意 

事項 

一、 陪考人員若於陪考當日依法執行居家隔離、居家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經醫院

安排採檢未獲結果者），應依法辦理有關作業，不得前往考場。 

二、 獲核發之陪考證限本人使用，不得轉讓。 

三、 進入考場時，陪考人員須配合量測體溫並佩戴口罩。未戴口罩或發燒者，不得

進入考場。 

四、 陪考當日須全程佩戴口罩，並請維持手部清潔，保持經常洗手習慣，儘量不要

用手直接碰觸眼睛、鼻子和嘴巴。 

五、 有關考場內相關事項，請務必配合考場規劃與引導。 

 

考區審核結果 
同意發放陪考證，陪考證編號：                              

不同意發放陪考證，原因：                                  

考區承辦人員 

核章 
 

  



臺北考區 111 年國中教育會考  身心障礙或重大傷病 

或突發傷病或懷孕考生親友陪考申請名冊  集體報名用 

 
國中學校(全銜)  

業務承辦人 
職稱：           姓名：           連絡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國九考生 

個管老師名單 

身分證字號 姓    名 

施打疫苗狀況(請打 v) 

完整接種 3劑 covid 

19 疫苗且滿 14天者 

完整接種 2劑 covid 19

疫苗且滿 14 天者，應提

供考前 48小時內抗原快

篩(含家用快篩)檢驗陰性

證明 

    

    

    

    

    

考生陪考人員名冊 

序號 
陪考人員 

身分證字號 

陪考人員 

姓名 

考生 

准考證號 

應試

考場 
考生姓名 

施打疫苗狀況 

(請打 v) 

完整接種 3

劑 covid 

19 疫苗且

滿 14 天者 

完整接種 2

劑 covid 19

疫苗且滿 14

天者，應提

供考前 48

小時內抗原

快篩(含家

用快篩)檢

驗陰性證明 

        

        

        

        

        

        

 

 

(本表欄位不足請自行依人數需求增列；基於人員管制，如本名冊資料錯誤，將損及各校考生服務隊

進入考場人數) 

附件 9 



業務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